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2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清远市清城区沙田工业区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家锦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6人，代表股份350,495,5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71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股份308,971,5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93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76 人，代表股份 41,524,0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7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0人，代表股份13,030,
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12,506,5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56%。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5 人，代表股份 524,0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2%。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381,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反对 10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6,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

1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19%；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382,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8%；反对 1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7,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28%；反对

1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5%；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381,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反对 10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6,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21%；反对

1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42%；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陈家锦、陈志辉、陈伟杰、陈强、广东鸿兴咨询有限公司、清远

市联盈商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337,465,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14,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98%；反对 10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4,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98%；反对

10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8%；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381,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5%；反对 1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6,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51%；反对

1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5%；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陈家锦、陈志辉、陈伟杰、陈强、广东鸿兴咨询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336,5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81,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62%；反对 10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38%；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6,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59%；反对

1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4%；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7.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381,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6%；反对 10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6,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82%；反对

10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1%；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381,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6%；反对 10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6,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82%；反对

10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1%；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380,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3%；反对 10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5,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98%；反对

1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8%；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4《关于制定〈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379,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 10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4,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98%；反对

1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65%；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过半数通过。

7.05《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381,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5%；反对 10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916,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59%；反对

1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4%；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从珍律师和张梅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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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泰巨尧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巨尧坤”）

持有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7,616,61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9.79%。以上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4年4月29日起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通过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瑞华泰薄

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泰巨尧坤拟通过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5,400,00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本次

减持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实施。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泰巨尧坤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5月

12日，泰巨尧坤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5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6%，本

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泰巨尧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17,616,612股

9.79%

IPO前取得：17,616,612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泰达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超过5%

2,100,000股

1.17%

IPO前取得：2,1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上海泰巨尧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杭州泰达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17,616,612

2,100,000

19,716,612

持有比例

9.79%

1.17%

10.9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汤昌丹分
别担任泰巨尧坤的执行合伙人和
杭州泰达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一

注：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上海泰巨尧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1月23日

1,550,000股

2026年2月13日～2026年5月12日

集中竞价减持，1,550,000股

21.58～24.51元/股

36,033,346.60元

未完成：3,850,006股

0.86%

不超过：3.00%

16,066,612股

8.93%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323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2026-031
转债代码：118018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26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游爱国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165,752,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53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163,756,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1,995,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3人，代表股份9,140,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7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7,14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1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9人，代表股份 1,995,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42%。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

了本次股东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10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49%；反对1,646,9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3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0,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547%；反对1,
64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190%；弃权 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

提案2.00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10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55%；反对1,646,9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36%；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1,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656%；反对1,
64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190%；弃权 1,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提案3.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089,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68%；反对1,661,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3%；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77,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081%；反对1,
66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766%；弃权 1,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提案4.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10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37%；反对1,649,9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54%；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88,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328%；反对1,
649,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519%；弃权 1,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提案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09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7%；反对1,658,9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9%；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78,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234%；反对1,
65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503%；弃权 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

提案6.00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08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29%；反对1,664,8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4%；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70,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370%；反对1,
664,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149%；弃权 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1%。

提案7.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10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49%；反对1,646,9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3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0,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547%；反对1,
64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190%；弃权 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

提案8.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08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62%；反对1,661,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3%；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76,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971%；反对1,
66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766%；弃权 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

提案9.00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10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43%；反对1,645,7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29%；弃权4,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89,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438%；反对1,

64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062%；弃权 4,5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0%。

提案10.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164,086,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50%；反对1,661,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弃权4,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74,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753%；反对1,
661,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747%；弃权 4,5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0%。

提案11.00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 56,825,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043%；反对 1,680,2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13%；弃权14,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602%；反对1,
680,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837%；弃权14,2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1%。

提案12.00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审议通过

同意 56,834,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09%；反对 1,680,2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13%；弃权4,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5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663%；反对1,
680,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837%；弃权4,5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定辉、卢垚冰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新能”或“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0个

交易日内（2026年3月26日至2026年5月12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7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0个交易日内（2026年 3月 26日至 2026年 5月 12日）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7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

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4,553,518.54元，同比增长3.71%，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131,372.29元，同比下降50.86%。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龙岩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投资”）、实际控

制人叶活动先生、罗春妹女士和叶劭婧女士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

传闻。相关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3日披露《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1），公司控股股东卓越投资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3,815,722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卓越投资于2026年2月3日至2026
年4月9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3,815,707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 4月 10日披露《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7）。

公司2024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股于2026年4月27日起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对应股票数量7,190,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
月18日披露《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限售股

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经公司核查，除前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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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账户中的1,037,600股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

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份数将由460,771,144股

减少为459,733,544股，注册资本将由460,771,144元减少为459,733,544元。

公司本次注销已回购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

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13日起45天内（9:30-12:00；13:30-18: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除外）

2.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9号院3号楼创达大厦

3.电子邮箱：ir@thundersoft.com
4.联系人：王珊珊

5.联系电话：010-82036551
6.传真号码：010-82036511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采取邮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致电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确认，

联系电话同上。

8.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

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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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15:30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互联网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45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向阳先生。

6.会议召集、召开的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及《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现场出席

网络投票

合计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人数

10

468

478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股份数量
（股）

65,052,741

2,498,349

67,551,090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25.0535%

0.9622%

26.0157%

2.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全体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股

东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现场股东会。

3.见证律师出席情况：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见

证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提案进行表决。提案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影响中小股东的重大事项，在股东会表决时对中小股东单独计

票。

（二）提案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均已获得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意见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股）

67,448,790

80,400

21,900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486%

0.1190%

0.0324%

2. 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意见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股）

67,463,590

70,700

16,800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05%

0.1047%

0.02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股）

2,806,749

70,700

16,8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9768%

2.4428%

0.5804%

3. 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意见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股）

67,439,090

98,800

13,200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342%

0.1463%

0.01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陈涵涵律师、卢润姿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广东连越

律师事务所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以及《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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